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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泉教保[2003] 13号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

游泳（游玩）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属有关学校： 

今年夏季久旱高温，暑假以来，我市连续发生多起学生校外

游泳（游玩）溺水死亡事故，特别是开学以来我市又发生两起学

生溺水身亡事件，引起了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注。9月 3日（防

抗 12号台风放假期间）中午，安溪县新林中学初一年（3）班学

生王××不顾学校的三令五申，与邻居的两位同学到新林溪的一

坝头游泳，溺水身亡；9 月 6 日下午洛江区马甲镇溪南小学学生

林××与同伴前往双溪口新坝溪捉鱼，不幸落水身亡。这两起学

生游泳（游玩）溺水身亡事故，给我们再次敲响警钟，各级教育

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领导必须真正引起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

安全教育工作，切实加强学生游泳安全管理。 

洪泽生副市长 9月 7日就我市最近发生的学生溺水身亡事故

作出重要批示：在开学后，一定要反复强调，严禁学生往河、溪

游泳，避免发生溺水事件，否则，要追究有关学校领导责任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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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贯彻落实市领导的批示和省、市有关学校安全工作的文件精

神，吸取沉痛的教训，切实抓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和事故防范工

作，特再次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加强对学校安

全工作的领导，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、市领导有关做好学

校安全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批示精神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

想，加强安全防范教育，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加大对学生安全管

理力度，按照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要求，以对人民、对下一

代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切实抓好学生安全管理教育，并把工作抓紧、

抓深、抓细、抓实，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和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各地各校要在近期内再次开展以“讲安全、防事故”为主题的宣

传教育活动，要吸取血的教训，举一反三，把工作落到实处，切

不可掉以轻心或有丝毫的疏忽和侥幸心理。 

二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

生的游泳（游玩）安全教育工作，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生存、生

活与自防自救能力，坚持安全教育与教育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原

则，结合我市近段发生的学生游泳（游玩）溺水死亡事故的事例，

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宣传场所和设备，多形式、多渠道组织学习

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编写的《中小学安全须知》、《中小学生安全自

我防范常识》、《中小学安全教育指导丛书》及《学生伤害事故处

理办法》等有关安全知识教材和规章等，对学生进行反复多次的

安全教育，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遇事处置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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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各校应继续完善切实可行的安全管理和防范的各种规章

制度，做到有章可循，严格管理，利用一切时机反复告诫学生在

任何时候都不得私自到江河湖泊、溪边、水库等不明水域游泳（游

玩），并将此作为学生的一项行为规范和校纪校规强制学生遵守，

对违反者要严肃教育，直至纪律处分。 

四、认真做好家校联系工作。各地、各校要主动采取各种形

式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，取得学生家长的支持与配合，与家长

签定学生安全责任书及下发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，告知放假时间

和应注意的事项，敦促家长真正负起监护人的职责，共同做好学

生校外、假节日的游泳（游玩）安全教育。进一步加大社会宣传

力度，广泛宣传中小学生安全保护知识和安全工作的重要性、必

要性，进而唤起全社会都来关心学生的校外安全与防范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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